齐鲁师范学院教务处

〔2017〕5号 


关于2016年本科实习工作总结的通知
各相关学院：
我校2016年实习工作已顺利结束，为进一步巩固实习成果，现就实习总结及评优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实习总结工作要求

各学院认真做好本次实习的总结工作，交流经验，巩固成果，做好书面实习工作总结。组织召开实习学生座谈会、报告会、演讲会或征文活动，相关活动要组织学生观摩。每学院推选典型人物1人或典型事件1件，报送相关事迹材料。
二、做好实习学生成绩评定工作
1. 师范类专业实习支教学生填写《齐鲁师范学院教育实习成绩登记表》。根据《齐鲁师范学院教育实习条例》，结合实习学校意见和我校意见进行综合评定，成绩按照优秀、良好、及格、不及格四级记分制予以考核和评定。
2. 非师范类专业实习学生，根据各专业特点，由所在学院根据专业实习条例，自主设计专业实习成绩登记表，对实习成绩进行综合评定，成绩按照优秀、良好、及格、不及格四级记分制予以考核和评定。
三、优秀实习生的推优工作
1. 评选范围

2013级、2104级参加实习的本科生。
2. 评选条件

（1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服从实习安排，严格遵守学校和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，尊重指导教师和实习单位人员；

（2）实习态度认真、谦虚，勤奋好学，紧密联系实际，刻苦钻研业务，按时、全面、出色完成实习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；

（3）熟练掌握教育教学技能，积极承担实习学校教育教学工作，教学工作量符合学校规定，教学效果好（师范类专业）；

（4）熟练掌握教育调查研究方法（师范类专业）
（5）积极参与实习单位各项活动，受到实习单位好评；

（6）实习结束，认真完成实习报告（总结），实习成绩优秀。
3. 评选办法

优秀实习生由各学院根据评选条件，按不超过参见实习总人数的10%的比例推荐初选名单，由学校审核确定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取消评选资格：①擅自更改实习单位者；②无故缺勤（旷课）者；③病、事假累计超过一周者。

评选优秀实习生须填写《齐鲁师范学院优秀实习生登记表》和《齐鲁师范学院优秀实习生名单》。
四、优秀实习指导教师的推优工作
1. 评选范围

指导2013级、2104级实习学生的教师。
2. 评选条件
（1）责任心强，认真履行指导教师职责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圆满完成实习教学任务。

（2）热爱学生，关心实习生的思想、工作、生活和学习，教育和引导实习生遵守实习纪律，所指导的学生能按学校规定圆满完成实习任务，实习成绩优秀，入选学校优秀实习生推荐名单。
（3）积极配合参与学校的实习检查和考核工作，如实反映学生实习的实际情况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。

3. 评选办法
原则上每个学院推荐1人。

评选优秀实习指导教师须填写《齐鲁师范学院优秀实习指导教师登记表》和《齐鲁师范学院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名单》。
五、材料要求

1. 学生需交学院材料
（1）齐鲁师范学院教育实习鉴定表、非师范类专业各学院自主设计的专业实习鉴定表；
（2）调查报告或科研论文；（五千字左右，正文字体宋体，小四号字，单倍行距，A4纸打印）（师范类专业）
（3）《齐鲁师范学院实习手册》；（师范类专业）
（4）完整教案、课外活动设计方案等；（师范类专业）
（5）实习总结。（非师范类专业）

2. 各学院报送教务处材料
《齐鲁师范学院实习工作总结》（一份）、《齐鲁师范学院教育实习成绩登记表》（一式两份）、学院自主设计的实习成绩登记表（非师范类，一份）、《齐鲁师范学院优秀实习生登记表》（一式两份）、《齐鲁师范学院优秀实习生名单》（一式两份）、《齐鲁师范学院优秀实习指导教师登记表》（一份）、《齐鲁师范学院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名单》（一式两份）、典型事迹材料。
报送教务处材料纸质版需经领导签字，加盖公章，电子版发送至sjjx8030@163.com，截止时间为3月17日下班前。以上材料均可至教务处网站导航栏-机构设置-实践教学科下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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